


西咸新区应急备用水源井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条 地下水资源既是有限资源，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为进一步保障新区供水安全，加强地下水管理，强化应急备用水

源利用、保护与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地下

水管理条例》《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办法》《陕西省地下水条例》

等相关规定，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应急备用水源井是指为应对突发事件和因干旱时水

量不足或者个别在用水源因故无法供水而临时启用，能够满足一

定时间一定条件下正常生活生产需求的水源井。本办法适用于新

区直管区应急备用水源井的管理。

第三条 新区住建局负责新区应急备用水源井的审批、监督

管理及统一调度工作;新区水务管理中心负责新区应急备用水源

井日常监督管理。

第四条 应急备用水源井管理实行准入制度。符合《陕西省

地下水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对依法需要关闭但成井条件好、

水质水量有保证的自备地下水取水工程登记封存，纳入地下水应

急水源体系管理”的地下水取水工程，所有权单位或个人可申请

作为应急备用水源井。



第五条 申请保留应急备用水源井的所有权单位或个人应向

水务管理中心提出书面申请（附件 1），明确应急备用水源井取

水情形、取水量、取水用途、取水地点、取水层位、保护和管理

措施等，承诺纳入新区应急备用水源井管理，并服从新区应急备

用水源井管理有关规定及政策调整下的处置工作。

第六条 水务管理中心接到保留应急备用水源井申请后应组

织人员现场踏勘核查，对满足条件的，纳入新区地下水应急水源

管理体系。

第七条 应急备用水源井应当依法取得取水许可手续，所有

权单位或个人按要求安装计量设施，定期维护，建立完整详细的

维护、运行、用水记录台账。

第八条 所有权单位或个人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服从住建局统一调度和管理；配备专人维护管理

应急备用水源井及地下管道、取水栓等附属设施，确保计量设施

和监测设施完好；应急备用水源井无法正常使用的，应当予以封

填。实施封井或者回填，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第九条 所有权单位或个人负责应急备用水源井日常养护运

行。对于普通取用水户，每月至少启动 1 次，每次运行时间不超

过 4 小时，每次抽取水量不超过 400 立方米，每月累计取水量不



超过 600 立方米；对于供水、电力、供暖等取用水量大的单位，

每月至少启动 1 次，每次运行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每次抽取水

量不超过 1000 立方米，每月累计取水量不超过 1500 立方米。超

过规定开采量的，视为超许可取水，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超出部分按照超计划取水累进收取水资源税。

第十条 应急备用水源井仅在紧急应急状态下使用，不得擅

自将应急备用水源转为常态化取水，否则取消备用资格，视为非

法取水，按照法律规定的违法违规取水情形予以处罚和超采区公

共供水管网覆盖内的税额标准征收水资源税，情节严重的，吊销

取水许可证，封填自备水源井。

第十一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急备用水源井的所有权单

位或个人可申请启用水源井：

（一）供水发生意外事故、供水量不足或用水中断、供水水

质发生重大变化的，不能满足正常生产生活需求的；

（二）发生火灾、地震等重大灾害的；

（三）其他须应急供水的情形；

第十二条 所有权单位或个人申请启用应急备用水源井应提

交书面申请书，经水务管理中心复核同意后方可取水，结束后 7

日内进行水量核定；特殊情形下启用应急井，启动后 7 日内补办



手续。取水结束后 3 日内由用水户恢复原状，水务管理中心负责

监督检查核实。

第十三条 水务管理中心应建立应急备用水源井管理台账，

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和辖区应急备用水源井管理分布图，加强监督

管理。

第十四条 水务管理中心应定期开展辖区内应急备用水源井

巡查，现场核验设备设施运行和水质情况，确保水井处于安全良

好状态。

第十五条 如要封填自备井的，所有权单位应提前向水务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明确退出应急自备井管理的原因和时限。

第十六条 申请封填备用水源井，应由所有权单位和个人自

行组织拆除取水设施后按规定填埋自备井，并填写西咸新区应急

备用水源井封井登记表上报水务管理中心（附件 2），经现场核

实后注销取水许可证。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新区住建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生效，原办法同时废止，有效

期 2 年。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生效后，如遇上级部门政策调整，以新文

件为准。


